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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

【個人借款契約書】 

第壹章貸款種類及相關條件 

第五條 貸款分項額度(循環動用) 

十二、特別條款【本條為個別商議條款，由

甲方於第參章個別商議條款末簽章

生效】 

甲方如有下列情形之一時，自知悉次日起依

授信契據所訂利率另加年利率 2%計算： 

(一)甲方於乙方之任何一宗債務不依約清償

本金、攤償本金或付息時。 

(二)甲方經通報退票記錄(因特殊事由造成之

退票記錄除外)。 

(三)甲方經票交所公告拒絕往來。 

(四)乙方知悉（如已接獲法院通知）甲方於

乙方之擔保品遭強制執行者(包括但不

限：查封、假扣押、假處分或拍賣之聲

請…等)。 

(五)乙方知悉甲方之債務經其他金融機構列

為催收款或轉銷呆帳者。 

(六)其他知悉甲方有債信不良情形者(包括但

不限：申請紓困、破產、清算、甲方死

亡而其繼承人聲明為拋棄繼承…等)。 

【個人借款契約書】 

第壹章貸款種類及相關條件 

第五條 貸款分項額度(循環動用) 

- 

第參章、個別商議條款 

簽章欄: 

前列第□一條□二條、□三條、□四條、□五

條、□六條、□七條、□八條、□九條、□十

條、□十一條、□十二條、□十三條條款內容

及第壹章分項額度循環型貸款之第十二項及

第肆章一般條款之第一條第二項第（四）款及

第三項（五）、（六）、（七）、(八)、(九)款係

經個別商議，借款人、(連帶)保證人、擔保物

提供人完全知悉、瞭解並同意遵守。 

第參章、個別商議條款 

簽章欄: 

前列第□一條□二條、□三條、□四條、□五

條、□六條、□七條、□八條、□九條、□十

條、□十一條、□十二條、□十三條條款內容

及第肆章一般條款之第一條第二項第（四）款

及第三項（五）、（六）、（七）、(八)、(九)款

係經個別商議，借款人、(連帶)保證人、擔保

物提供人完全知悉、瞭解並同意遵守。 

立約人如不同意本項異動，得至本行終止本契約或部分服務項目，立約人如未表示異議或終止

服務項目，並繼續與本行進行交易或使用本行服務，則視為立約人同意本異動內容或項目。 


